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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園藝學系 

第五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 年 04 月 24 日(星期三)，12:35 

二、 地點：745 會議室 

三、 主席：高建元 主任                                         紀錄：劉安礎 

四、 出席人員：石正中老師、朱玉老師(請假)、尤進欽老師、張允瓊老師(請假)、鄔家琪老師、

林建堯老師、鍾曉航老師、黃志偉老師、劉天珠老師、研究生代表王凱文、大學生代表楊

善壹、劉安礎。 

五、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1 

六、 主席報告：略                                               

七、 業務報告： 

(一) 113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招生時間表如下： 

書面審查開始日期：113.05.15(三)～113.05.21(二) 

大學部招生委員：高建元委員、朱玉委員、張允瓊委員、鄔家琪委員、林建堯委員、劉天

珠委員。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為協助各學系了解「招生專業化審查系統」之功能、評分注意事項等，

預計於 5/2-5/3 辦理 113 學年度書審委員教育訓練，請書審委員務必擇一場次參與，敬請

各位師長擇一場參與，場次如下： 

1.【場次 1】5/2(四)上午 10 點 10 分，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 

2.【場次 2】5/2(四)下午 2 點 10 分 ， 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 

3.【場次 3】5/3(五)上午 10 點 10 分，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 

4.【場次 4】5/3(五)下午 2 點 10 分， 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 

(二)112 學年度期末園藝三年級專題研究海報，請於第十八週繳交，惠請提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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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學期碩士學位考試計有陳佑瑜、李翊慈、戰家芊、何鴻宜、劉芳孜、鄭棣友、

溫善莎、陳廷媗、張韋宏等九位同學提出申請。 

二、碩士學位考試資格檢核包括：(一)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二)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是否符合資格 (三)針對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是否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 

三、檢附相關資料(附件 2)。 

 擬  辦：討論通過後提出線上申請。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有關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國立宜蘭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決議通過續辦。 

二、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修正本系相關條文內容，以明確規範系

教評會委員不足之遴補機制，並酌修文字。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草案 (附件 3)。 

擬  辦：討論通過後提院教評會議續辦。 

決  議：通過。 

 

 

九、 臨時動議：無。 

                                               散會：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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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會議日期：113年 04月 12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系推薦 112 學年度優良

導師人選乙案，提請 討

論。 

決議：通過推薦高建元主任為本

系 112 年度優良導師人

選。 

系主任 送院導師工作會續辦。 

 

 

  

附件 1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委員會審理新聘及升

等案件時，不得低階高

審，低階委員就新聘升

等案不得參與表決。系

級委員人數不足而無法

召開會議時，由本委員

會遴聘相關專長且職級

相當之校內外教師，送

請院長(學部長)轉校長

核聘，遞補出席審議該

新聘或升等案並至該學

年度止。 

第四條   本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

或聘任教授職級時，由

教授以上委員出席審

議。﹝系級委員人數不

足時，得報請院長〈主

任委員〉或校長指派相

關系（所、中心）具適

當職級之教師擔任﹞。 

依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七條修正相關

條文內容，以明

確規範系教評會

委員不足之遴補

機制，並酌修文

字。 

附件 3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4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學年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本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審議有關本系教師（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續聘、不續聘、停聘、解

聘、資遣原因認定、借調、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教授及副教授休假及其他依法令

應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委員遇討論與其本人

利害相關之案件時應行迴避。 

第四條   本委員會審理新聘及升等案件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委員就新聘升等案不得參與表決。

系級委員人數不足而無法召開會議時，由本委員會遴聘相關專長且職級相當之校內外教

師，送請院長(學部長)轉校長核聘，遞補出席審議該新聘或升等案並至該學年度止。 

第五條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就有關議案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審議事項須有合於前項規定資格之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得決議。 

第七條   本委員會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院教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